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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员工解聘：法律挑战与最佳应对方案 

 
 
在日本的法律与实践中，正式员工的解聘是一个非常困难且不可预见的程序，

不论如何准备和计划，都无法完全消除这一程序所固有的风险。 
 
这些风险和不可预见性源自日本法律的两个特点。首先，在日本大家期望实行

终生雇佣制，不适用自由雇佣和解聘。其次，日本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不依

照过去判决来保证未来判决的结果。 
 
这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了对员工的高度保护。除最为显而易见的案例外，解聘

员工的结果往往难以预料。“适切性原则”是这种保护的极致体现，日本最高

法院在 1975 年首次对该原则做出了明确定义： 
 

“即便存在正当的解聘理由，雇主也并不一定可以解聘。考虑到
所适用的具体环境，如果社会主流观点认为解聘是非常不合理和
无法接受的，该等解聘应被视为滥用雇主的解聘权而归于无效。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解聘在日本不容小视，不论雇主对解雇员工的实际理由有

多大把握，解聘的方式都应尽可能具有抚慰性。 
 
解聘方式 
 
对于已过试用期（在日本通常是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的正式员工而言，在日

本解聘员工的方式通常有三种：（1）辞职，（2）正常/常规解雇，（3）开

除。 
 
(1) 辞职以雇主与员工共同达成的协议为基础，而公司可以向员工提出辞职建

议。 
 

即便员工在感情上不接受雇主的解聘，由于很多日本公司会在经济补偿方

面作出妥协，员工最终也会主动辞职。这种方式的基础是达成共识，因此

换取主动辞职的补偿金仅仅是双方谈判和协商的问题。在法律方面，员工

在接受一次性付款后（通过主动辞职）同意不行使自己就非法解聘提出索

赔的权利，该等同意通常包括辞职通知和补偿金，而非辞退通知和遣散

费。 
 

显然，这类解聘导致后续索赔或争议的风险最低，如果双方具有理性且能

够达成共识，将是一种理想的方式。按照这种方式，如果员工已过试用

期，公司往往会向员工提供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平均为六个月）的工资，

以友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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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常解雇是以日本的《民法典》和《劳动基准法》为依据 
  

原则上，如果雇佣关系符合《劳动基准法》（以及劳动合同可能向劳动者

保证的任何其他内容，如适用）中规定的以下条件，则日本的雇主可以自

由终止一份劳动合同：如果雇主决定解雇一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

工，《劳动基准法》规定雇主必须提前 30 天向员工发出通知或支付一笔

相当于 30 天工资的费用。  
 

尽管有上述原则，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日本此后又立法规定，雇主

如解雇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必须具备“合理的理由”。如果雇主

没有“合理的理由”而解雇签订非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可能会被法院判

决恢复该员工合同之效力。  
 

终止的“合理的理由”概括如下（(a)至(c)项在实践中须情形严重方可满

足要求）： 
  

(a)    劳动者无法工作，无法胜任工作，或不具备所从事工作的资质； 
 

(b)    劳动者违背雇主劳动规定的； 
 

(c)    从雇主业务经营的角度考虑需要解雇劳动者的；及 
 

(d)    工会基于适用的工会协议要求雇主解雇员工的。 
 

在上述(c)项中，为了判断雇主从业务经营角度考虑是否有必要解雇一定数

量的员工，日本法院还确立了必须满足的以下标准： 
 

(a)  必须存在解雇的“正当需求”。根据业务下滑、衰退或不景气对雇主

造成影响或者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等解雇“不可避免”的情况，来

合理判断是否存在该等需求。 
 

(b)  解雇员工只应被视作“最后手段”，且只有在尽合理努力以其他方式

利用该员工（如调任、派遣、暂时休假、提供提前退休金、或获得员

工同意终止其劳动关系）后方可进行。 
 

(c)  雇主应采取合理而客观的标准决定解雇员工人选。 
 

(d)  雇主应与待解雇员工善意协商，解释解雇的原因、方式等。 
 

对上述问题做出裁决之时，另一个重要难题是判断被解雇人选的选择标准

是否有效。这些标准在法院看来必须是合理而客观的。但是，法院判断合

理性的标准并非总是界限分明。 
 

例如，众所周知，以下标准在法院看来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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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接近退休年龄的员工； 

 
(b) 选择经常迟到、缺勤、早退且屡教不改的员工； 

 
(c) 选择在同一级别员工中排名落后（该标准在实践中难以表现出客观

性），且经反复警告无效的员工。 
 

以上实例，从合理的社会角度看（而不是从雇主角度看）必须是客观的，

且具有明确证据加以佐证。 
 
(3) 开除对于员工和雇主而言都是最严厉的方式。这类免职也需要提前 30 天

通知或通过支付费用代替通知（但是经相关劳动基准监督署负责人事先批

准，雇主无需提前通知或支付费用取代通知的特例情况除外）。 
   

开除被视作极为严重的情况，只有在员工犯罪或严重违背伦理、求职简历

造假、或无故旷工（比如无正当理由缺勤两周以上）时方可正当开除。 
 

由于开除对于员工极为不利，法院判断此类解雇具有“充分理由”的标准

非常严格，在普通解聘案例中较为少见。 
 
最佳应对方案 
 
许多习惯于“自由”解聘的外国母公司最初往往认为，为与员工友好解约而支

付一笔数额不菲的补偿金很不合理，尤其是当员工已存在绩效问题时，更是如

此。然而，鉴于员工在日本受到严格保护，如果员工已过试用期，这种做法通

常是解聘正式员工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如果雇主选择单方面解雇，且被解雇员工向日本法院提出异议，则法庭程序通

常会持续数月甚至超过一年。这将迫使雇主不仅在抗辩诉讼请求上花费大量精

力与费用，而且还将面临与该员工有关的许多额外支出。例如，如果解雇被裁

定无效，雇主将至少被要求补偿员工从被解雇到复职期间本应获得的工资。雇

主还将被要求恢复该员工的原工作岗位，员工由此将拥有更多的谈判筹码从而

为协议解除劳动关系获得更高的和解费。 
 
从实践的角度看，在辞职（即协议解除）与常规解雇这两个选项中，协议解除

通常还是首选，即使向员工支付的一次性补偿金在当时看似高昂。如果可以适

用，强烈推荐在谈判开始前就该员工的工作绩效发出明确的警示并给予其在合

理时间内做出改进的机会。 
 
在实践中，取决于员工绩效问题的不同情况及程度，以及向该员工传达上述事

实的不同方式，哪怕补偿金较为优厚，员工也经常会拒绝最初的辞职建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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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当他们意识到有可能导致解聘且补偿条件欠佳时，便不再坚持，而

是接受经雇主略作改进的辞职要求。 
 
因此，在实践中，对首次受聘的员工设置一段试用期（可以是三个月然后续展

到六个月，也可以是总计六个月）颇为重要。如果未设置试用期，即使管理层

认为员工不称职，该员工在开始被雇佣后不久即将占有优势地位。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样是某些劳动关系中的可选择方案，但可接受的范围较为

有限，且存在下列风险： (a) 被裁定在解约权方面与普通劳动合同并无不同

（尤其是在反复续展时），以及 (b) 如果员工被提前解聘，雇主有可能必须全

额支付该固定期限内剩余时间的薪酬。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日本，在首次聘用员工以及解聘员工时，谨慎的法律顾

问必不可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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